​关于申报 2022 年度“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员、 优秀共青团干部、五四红旗团委(团支部)” 的通知
共青团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委，省国资委，海航集团、海航航空、南航海南分公司团委，广铁集团团委海南省片区委员会， 省直机关、省税务系统，省旅游、社会组织、互联网组织、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、金融团工委，各大专院校、银行团委， 团省委机关各部室及下属单位:
为选树典型、表彰先进，进一步引领广大团员青年和基 层组织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，共青团海南省委 决定开展2022年度“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员、优秀共青团干部、 五四红旗团委(团支部)”评选表彰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:
一、评选依据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》，共青团中央办公厅《共青团中央评比表彰管 理办法》，共青团海南省委《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(团支部)、 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员、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干部评选表彰工作 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坚持政治标准为第一要求，坚持优中选优、 坚持从严审核、提高表彰质量。
二、评选要求
按照《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(团支部)、海南省优秀共 青团员、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干部评选表彰工作办法》(琼团 办字〔2021〕87号)的范围条件、基本程序，严格按照评选 标准和条件。
(一)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、海南省五四红旗团支部。
(1)成立应满2年(即2021年4月30日前成立)， 不推荐中学中职学生团支部参评，尽量不再推荐高校学生团 支部参评。
(2)参评五四红旗团支部的，2022年度“对标定级”评 定等次应为“四星级”及以上。
(二)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员。
从未满28周岁的团员(不含专职团干部和保留团籍的 党员)中推荐，推荐对象入团年龄应符合团章规定。
(三)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干部。
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学生团干部，符合条件的可推报参评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员，不推报参评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干部。
(四)关于不推荐参评情形。
(1)有《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(团支部)、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员、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干部评选表彰工作办法》第九条规定所列情形之一的。
(2)同一组织和个人2018年以来(含)已获得全国“两 红”“两优”表彰的。
(五)关于时间年限。年龄、团龄、团干部工作时间计 算等均截至2023年4月30日;近五年所获荣誉、教育评议 等次、考核结果等应为2018年1月以后，不含2023年。
(六)关于审核。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对标定级情况、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、团员教育评议等次、推优入党工作 情况等信息，均依据“智慧团建”系统记载情况进行前置审核(不宜录入系统的组织、个人除外)，不合格不得推报参评。 复审中发现不符合要求的，取消相应名额、不再递补。
(七)关于追授和撤销。对2022年以来符合追授情形 的个人和组织有关情况进行梳理核实，一并报送并标注“追 授”。按团中央要求完成对全国“两红两优”、海南省“两红两 优”的年度走访或访谈，排查是否出现撤销荣誉的情形，一并 报送提请撤销荣誉情况表纸质版和电子版(见附件11表格)， 如无此类情况也需“零报告”(填写“无”并盖章)。
请各申报单位于2023年3月6日前，将相关申报材料 纸质版1式1份和电子版(附件3)报送团省委组织部。逾 期不报，视为放弃。同时请梳理核实2022年以来符合追授、 撤销荣誉情形的个人和组织有关情况，请一报送(零报告)。
三、申报材料
(一)“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员”“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干部”
申报材料:(1)先进事迹材料。撰写2022年度个人事迹材 料，约2000字;主要事迹简介，约300字。(2)申报表。填 写申报表(见附件2、附件3)，奖惩情况一栏必须如实填写 奖励、表彰、处罚的年度、级别和准确全称。(3)申报汇 总表(见附件6、附件7)。(4)申报团员、团干部信息录 入“智慧团建”系统的截图。(5)截至报送之日“志愿汇”志愿 服务时长信息截图图片。(6)公示无异议证明材料。
(二)“海南省五四红旗团委(团工委)”、“海南省五四 红旗团支部(总支)申报材料:(1)先进事迹材料。按照 基本情况、主要措施、主要成效等三部分格式撰写，全面介 绍班子建设、支部建设、队伍建设、制度建设、主题活动和 阵地建设等方面的主要措施和成效，约2000字;事迹简介， 约300字。(2)申报表。填写申报表(见附件4、附件5)， 奖惩情况一栏必须如实填写奖励、表彰、处罚的年度、级别 和准确全称。(3)申报汇总表(见附件8、附件9)。(4)申报集体及其下级团组织、团员、团干部信息录入“智慧团建”系统的截图。(5)公示无异议证明材料。
四、有关要求
(一)各类先进单位评比要兼顾农村、机关企事业、学校、社区等各类基层团组织，并向驻外团组织、非公企业团组织、乡镇街道团组织适当倾斜;
(二)先进个人评比要兼顾乡镇、村一级专兼职团干部、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旅游行业团组织团干部等;
(三)要关注网约车司机、快递小哥、网络作家等新兴青年群体中的先进典型;优秀共青团干部优先考虑基层专职
少先队工作者或驻村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队员的专职团干部;
(四)按照《关于加强新时代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意见》要求，推荐优秀团干部人选时，注重推荐政治面貌为党员(含预备党员)的少先队辅导员人选。
(五)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在认真听取党组织和广大团 员青年意见的基础上，深入调查考核拟申报单位和个人，按 照申报条件，确定申报名单，申报材料要做到客观、准确、 实事求是;要严格把关，真正把工作成效突出、表现优异的 各级团组织和优秀个人推荐上报，在本单位进行不少于5个 工作日的公示。各直属团组织应严格按照名额分配表(见附 件1)申报各类先进典型。
团省委将严格审核申报材料，根据申报事迹情况，进行全省统筹评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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